矿井水文地质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矿井水文地质工作是保证煤矿煤矿安全生产建设的一项重要技术基础工作。为做好矿井水文地质工作，掌握矿井水文地质规律，研究和解决太井生产建设中的水文地质问题，防治水害，保护和利用地下水资源，特制定本规程。

第2条  矿井水文地质工作的基本任务：

一、开展矿区（井田）水文地质补充调查、补充勘探和水文地质观测工作。

二、为矿井建设、采掘、开拓延深、改扩建提供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或专门报告。

三、在采掘过程中进行水害分析、预测和防探水。

四、开展矿区（井田）专门防治水水中的水文地质工作。

五、为补充和改善矿区（井）生产、生活供水，进行调查、勘探，提供水源资料。

六、根据需要开展老矿区环境水文地质调查和研究。

第3条  加强矿井水文地质的科学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引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并不断加以发展、创新。

第二章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的及其工作要求
第4条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好矿井水文地质工作，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井巷充水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根据受采掘破坏或影响的含水层性质、富水性，补给条件，单井年平均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开采受水害影响程度和防治水工作难易程度等项，把矿井水文地质划分为简单、中等、复杂、极复发杂四个类型（见表1）。
第5条  极复杂型矿井，除必须按照水文地质特点和开采需要进行补充调查、勘探和专门试验，建立井上下水动态观测网，坚持长期观测，以及健全观测资料台帐和历时曲线等候外，还应做到：

    一、高原山地向斜正地形岩溶矿区，要注重岩溶调查、暗河探测和封闭汇水洼地的水均衡工作，研究分析探放、堵截暗河水的方案与措施。

二、厂灰岩露头颁范围广，河溪发育，山塘水库多的矿区，要注重地表水体、岩溶泉同井下出水点关系的调查分析，做好探放溶洞泥砂水工作，防止大突水的威胁。

三、经常直接或间接受煤层顶底部石灰岩溶洞—溶隙高压富含水层突出威胁
煤矿矿井水文地质类型表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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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涌水量以井田主要含水层中有代表性的为准。
的矿区（井），要开展区域水文地质综合调查，研究岩溶发育规律，并采用大口径抽水、井下大型放水试验及连通试验，勘查岩溶水集中强径流带或岩溶管道带的颁。矿井开采，要研究制订具有针对性的截（堵截水源）排（疏降）措施方案。要注重突水与隔水层岩性、厚度、水压、构造及采故等关系的研究，不断寻求规律。

四、岩溶矿区都要注重地面岩溶塌陷规律的调查研究，并寻求防治途径。

第6条  复杂型的矿井，应根据各矿的特点和开采需要，参照第5条的要求进行工作。其中：

一、开采含水（流）砂层、厚砾石层及地表河、湖等水体下煤层的矿区（井），要分析研究煤（岩）柱的隔水性能，注重观测导水裂隙带高度，并研究其规律。

二、开采煤层顶板直接为含水（流）砂层的矿井，进行开采应加强砂层水疏干和水砂分离方法的研究。
三、山区地表渗漏水较严重的矿井，要注重渗漏调查、实测并研究制订防渗措施方案。

第7条  中等型矿井，应根据开采需要，进行一些单项的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勘探、试验、动态观测和正常的井下水文地质工作。

第8条  简单型的矿井，应根据矿井的具体情况，进行政党的水文地质工作。
第三章    水文地质补充调查与观测

第一节   地面水文地质补充调查

第9条  当矿区（井）现有水文地质资料不能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时，应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单项、多项或全面的水文地质补充调查工作。内容包括：

一、气象资料搜集一般应有降水量、蒸发量、气温、气压、相对湿度、风向、风速及其历年月平均值和两极值。

二、地貌调查。应着重调查由开采和地下水活动而引起的滑坡、塌陷、人工湖等地貌变化，和岩溶发育的矿区的各种岩溶地貌形态。

三、地质调查。应包括：

1、第四纪松散覆盖层、基岩露头，应基本查明其朝代、岩性、厚度、富水性及地下水的出露等，并划分出含水层或相对隔水层。

2 、地质构造应基本查明其形态、产状、性质、规模、破碎带（范围=充填物、胶结程度、导水性）及有无泉水出露骨等。

四、地表水体调查。应调查与搜集故区河流、渠道、湖泊、积水区、山塘、水库的历年水位，流量，积水量，最大洪水淹没范围，含泥砂量，水质和地表水体与下伏僻水层的关系等。

五、井泉调查。应调查井泉的位置、标高、深度、出水层位、涌水量、水位、水质、水温、有无气体溢出、流出类型及其补给水源。并素描泉水出露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剖面图。

六、古井老窑的调查。应调查古井老窑的位置及开采、充水、排水、停采原因等情况，察看地面塌陷地形，圈出采空区，并估算积水量。
七、小煤矿调查。应调查小煤矿的位置、范围、开采煤层、地质构造、采煤方法、采出煤量、隔离煤柱、与大矿的窨关系，并搜集系统完整的采掘工程平面图及有关资料。对已报废小井的图纸资料，必须存档备查。

对于生产小煤矿，还应调查其生产安排、排水能力、井巷出水层位、水质、涌水量、充水因素、与大矿之间的水害关系。

八、地面岩溶调查。应调查岩溶发育的形态、颁范围。对地下水运动的明显影响的进水口、出水口、和通道，应进行详细调查，必要时可进行连通试验和暗河测绘工作。要分析岩溶发育规律、地下水径流方向，圈定补给区，测定补给区内的渗漏情况，估算地下径流量。有岩溶塌陷的区域，还应进行岩溶塌陷的测绘工作。

第二节    地面水文地质观测
第10条  矿区（井）地面水文地质观测应根据需要进行。包括：一、气象观测

1、凡距离气象台（站）较远的矿区（井），应设立气象观测站。站址的选择，应符合气象台（站）的要求。距气象台（站）较近的矿区（井），呆只建立雨量观测站。

注：较近指小于30公里，较远指大于30公里。

2、矿区气象观测项目，与气象调查内容同。

二、地表水观测。观测项目与地表水调查内容同。观测时间，一般为每月一次，雨季或暴雨后根据需要啬观测次数。
三、地下水动态观测

1 、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区（井）应建立地下水动态观测网。观测网布孔设点前，必须有专门设计。观测点应布置在下列地段：

1）对矿井生产建设有影响的主要含水层；

2）影响矿井充水的地下水集中径流带（构造破碎带）；

3）可能与地表水有水力联系的含水层；

4）矿井先期开采的地段；

5）在开采过程中水文地质条件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段；

6）人为因素可能对矿井充水有影响的地段；

7）井下主要突水点附近，或具有突水威胁的地段；

8）疏干边界或隔水边界处。

观测点的布置，应尽量利用现有钻孔、井、泉等。观测内容主要是水位、温和水质，对泉水还应观测流量。

2、观测点应统一编号，设置固定观测标志，测定坐标和标高。观测点标高每年复测一次，如有变动，应随时补测。

3、上述观测工作，在开采前一个水文年即应进行，在采掘过程中亦必须坚持观测。在未掌握地下水的动态规律以前，每5～7天观测一次，随后每月观测1～3次，雨季或遇有异常时，需啬观测次数。

观测工作一般要求同步进行，每次必须按固定的时间和顺序在最短时间内测完。否则，应全部重新观测。要注意观测的连续性和精度。钻孔水位观测每回应有两次读数，其差值不得大于2厘米，取值可用平均数。测量工具使用前应定期校验。

4、中型矿井的动态观测工作，应参照上述要求进行。

第三节    井下水文地质观测

第11条  凡新开凿的井筒、主要穿层石门及开拓巷道，都要及时进行水文地质观测和编录，并刽制井筒、石门、巷道的实测水文地质剖面图或展开图。

一、当蟛巷穿过含水层时，应详细描述其产状、厚度、岩性、构造、裂隙或岩溶的发育与充填情况、揭露点的位置及标高、出水形式、涌水量、水温等，并采取水样进行水质分析。

二、对含水支裂隙，应测定其产状、长度、度度、数量、形状、尖灭情况、充填程度及充填物，观察地下水活动的痕迹，绘制裂隙玫瑰图，并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测定岩石的裂隙率。测定的面积：较密集裂隙可取1～2m2，稀疏裂隙可取4～10m2。其广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1.wmf]100(%)

ab

T

k

F

å

=´


式中 K
[image: image2.wmf]T

T-------裂隙率(%)

      F--------测定面积(m2)

      a--------裂隙长度(m2)

      b--------裂隙宽度(m2)

∑ab=a1b1+a2b2+……+anbn即所测定裂隙面积的总和(m2)

三、对岩溶，应观测其形态、发育情况、分布状况、有无充填物及充填成分、充水状况等，并绘岩溶素描图。

四、对断裂构造，应测定其断距、产状、0断层带宽度，观测断裂带充填物成分、胶结成度及出水情况。

五、对褶曲，应观测其形态、产状及破碎情况。

六、突水点的观测及编录。应详细记录突水的时间、地点、确切位置、出水层位、岩性、厚度、出水形式、围岩破坏情况等，并测定涌水量、水温、水质、含砂量等。同时，应观测附近的出水点和观测孔涌水量、水位的变化，并分析突水原因。主要突水点可作为动态观测点，并要编制上卡片、附平面图和]素描图。突水点突水旺的等级标准参照附录二。

第12条  矿井涌水量观测：

一、一般应分矿井、分水平设站进行观测。每月观测1～３次。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井应分工业区层（或煤系）、分地区、分主要出水点设站进行观测，每月观测不少于3次，。受降水影响的矿井，雨季观测次数应适当增加。
二、对井下新揭露的出水点，在涌水量尚未稳定和尚未掌握其变化规律前，一般应每天观测一次。对溃入性涌水，在未查明突水原因产，应每隔壁１～２小时观测一次，以后可适当延长观测间隔时间。涌水量稳定后，可按井下正常观测时间观测。

三、当采掘工作面上方影响范围内有地表水体、富含水层、穿过与富含水层相连通的构造断裂带或接近老窑积水区时，应每天观测充水情况，掌握水量变化。含水层富水性的等级标准参照附录一。

四、新凿立、斜井，垂深每延深１０米，观测一次涌水量。掘凿至新的含水层时，虽不到规定的距离，也应在含水层的顶底板各测一次涌水量。

五、矿井涌水量的观测，应注重观测的连续性和精度，要求采用容积法、堰测法、流速仪法或其它先进的测水方法。测量工具仪表要定期校验，以减少人为误差。

第13条　井下疏水降压（疏放老空水）钻孔涌水量、水太观测。在涌水量、水压稳定前，应每小时观测1～２次；涌水量、水压基本稳定后，按正常观测要求进行。
第4章 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

第1节 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的范围和要求

第14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进行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

一、原勘探工程量不足，水文地质尚未查清。

二、经采掘揭露，水文地质条件比原勘探报告复杂。

三、矿井开拓延深、开采新煤系（组），或扩大井田范围设计需要。

四、专门防治水工程提出特殊要求。

五、各种井巷工程穿越富含水层时，施工需要。
六、补充供水需寻找新水源。

第15条 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的基本要求：
一、 必须编制补充勘探设计，并按规定报批。
二、设计要依据充分、目的明确、工程布置针对性强，要充分利用矿井条件，作到井上、下结合。
三、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完成后，必须及时提交成果报告或资料。
四、水文地质钻孔和各种试验的施工技术要求，除按本规程规定有关条文行外，其它应参照煤炭资料地质勘探有关规程的规定执行。
第2节 地面水文地补充勘探

第１６条　水文地质勘探钻孔的设计（技术指标书）和施工主要技术要求：
1、 每个钻孔都要按照勘探设计要求进行单孔设计，包括钻孔结构、止水要求、终孔直径、终孔层位、孔斜、岩芯采取率、封孔质量、易水文观测及地球物理测井等。

2、 钻孔施工主要技术要求：

1、必须采用清水钻进。遇特殊情况需改用泥浆时，必须取得地质部

同意，但事后要采取补救措施。

2、抽水试验钻孔的终孔直径不小于108毫米；深度大于500米的钻孔，直径按设计要求确定。

3、需安装深井泵的大口径钻孔，深井泵下放深度以上孔段的孔斜，不得超过2度或按设计要求掌握。

4、主要含水层、试验孔段及松散层勘探孔的岩芯采取率，应不低于75%；破碎带的岩芯采取率，一般不低于50％。

5、钻孔分层（段）隔离止水时，必须通过提水、注水和水文测井等不同方法，检查止水效果，并作正式记录。不合格时必须重新止水。

6、穿过可采煤层的钻孔，如煤层顶板或底板有富含水层时，对顶板导水裂隙带及其以上5～10米孔段，底板以下整个孔深，以及有可能污染水源的整个钻孔，都必须使用高标号水泥浆封孔，并须取样检查封孔质量是否合格。其它孔段可按有关规程规定的封孔。

7、观测孔竣工后，要严格抽水洗孔，以确保观测层（段）不被淤塞。　　　

3、 水文地质钻孔必须做好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对没有简易水文地质观测资料的钻孔，应降低其质量等级或不予验收（有条件时，应作水文测井）。

4、 水文地质观测孔，必须安装孔口盖，并应做到坚固耐用、观测方便，遇有损坏或堵塞，要及时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抽水试验。生产矿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的抽水试验工作，应执行《煤炭资源地质勘探抽水试验规程》。此外，另补充规定如下：

一、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可采用单孔或小口径孔群抽水试验：

１、资源勘探阶段无抽水资料。

2、对含水层的富水性、影响范围、条件均不清。

３、在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井进行大口径（地面直通式）抽（和）水试验前，选择孔位时。

二、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井，当用小口径抽水不能查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面岩溶塌陷）条件时，应进行井下放水试验。井下条件不具备时，则应进行大口径、大流量孔群抽水试验。试验方法一般应按非稳定流要求进行。

三、为采取受采掘破坏影响的含水层同其它含水层或地表水体之间有无水力联系，应结合抽（放）水进行连通试验。
四、凡受开采影响钻孔水位较深时，可只做一次最大降深抽水试验，但降深过程的观测，应考虑非稳定流计算的要求，同时应适当加长延续时间。

五、孔群和大口径孔组抽水试验的延续时间，应根据水位-涌水量过程曲线稳定趋势而定，但一般不应少于10天。当受开采疏水干扰，水位无法稳定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

六、水位观测。抽水前，应对试验孔、观测孔及蟛上下有关的水文地质点，进行水位（压）、流量观测，必要时可另打专门钻孔测定孔群和大口径孔组的中心水位。

第18条  注水试验。为矿井防渗漏研究岩石渗透性，或因含水层水位很深无法进行抽水试验时，应进行注水试验。其要求如下：
一、要根据透水岩层的岩性和孔隙、裂隙发育深度，确定试验孔段，并严格做好止水工作。
二、注水前，应测定钻孔水温和注入水的温度。

三、试验前，必须彻底洗孔。

四、要连续注入稳定水量，以形成稳定的水位。

第三节     井下水文地质勘探

第19条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在井下进行方文地质勘探：

一、复杂型或极复杂型矿，采用地面水文地质勘探难以查清问题时，需在进下进行放水试验或连通试验。

二、煤层顶、底板有含水（流）砂层或岩溶含水层时，需进行疏水开采试验。

三、受地表水体和地形限制或受开采塌陷影响，地面无施工试验。

四、孔深过大或地下水位过深，地面无法进行水文地质试验。

五、需要在井下寻找供水水源。
第20条  井下水文地质勘探的主要技术要求：
一、必须有矿（队）总工程师批准的钻孔施工设计，内容包括对钻孔的各项技术要求和安全措施。
二、掘凿并加固钻窝，保证正常的工作条件。

三、受地表水体和地形限制或受开采塌陷影响，地面无施工条件。

四、孔深过大或地下水位过深，地面无法进行水文地质试验。

五、需要在井下寻找供水水源。

第20条  井下水文勘探的主要技术要求：
一、必须有矿（队）总工程师批准的钻孔施工设计，内容包括对钻孔的各项技术要求和安全措施。

二、掘凿并回固钻窝，保证正常的工作条件。
三、钻机必须安装牢固；钻孔必须道德下好孔口管，并做耐压试验；在正式施工前，必须安装孔口闸阀，以保证控制放水；在揭露含水层之前，必须安装好孔口防喷装置。

四、必须按设计施工，并严格执行安全措施。

五、；连通试验不得选用污染水源的示踪剂。

六、停用或报废的钻孔，要及时封堵，并提出封孔报告。

第21条  放水试验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在试放水的基础上，编制方水试验设计，规定试验方法、各次降深值和放水量。

二、做好放水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固定人员，检验校正观测仪器和工具，检查排水设备能力和放水路线。

三、放水前，必须在同一时间对井上下观测孔和出水点进行一次水位、水压、涌水量、水温、水质的观测（测定）。

四、放水试验延续时间，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当涌水量、水位难以稳定时，试验延续时间一般不少于10～１５天。选取观测时间间隔应考虑到非稳定流计算的需要。中心水位或水压必须与涌水量同步观测。
五、观测数据应及时登入台帐，并绘制涌水量－水位历时曲线。

六、放不试验结束后，必须及时进行资料整理。

第22条　受大水威胁的矿井，用通常水文地质勘探应运人以进行开采评价时，可根据条件采用穿层石门或专门凿井进行相似疏干开采试验。其主要要求是：

一、必须有专门的施工设计。

二、要预计最大涌水量。

三、必须建立能保证排出最大涌水量的排水系统。

四、应选择适当位置建筑防水闸门。

五、要做好钻也超前探水和放水降压工作。

六、要做好井上下水位、水压、涌水量的观测工作。

第五章　　　矿井水文地质基础资料和图纸

第23条　矿井水文地质基础资料，必须认真搜集整理、长期保存。为了使矿井水文地质基础资料系统化，应建立以下各类（种）水文地质台帐：

１、矿井涌水量观测成果台帐；

２、气象资料台帐；

３、地表水文观测成果台帐；

４、钻孔水位及井泉动态观测台帐；

５、抽（放）水试验成果台帐；

６、矿井突水点卡片或台帐；

７、井下水文地质钻孔台帐；

８、水质分析成果台帐；

９、水源水质受污染观测资料台帐；

１０、矿区水源井（孔）台帐；

１１、封闭不良的钻孔台帐；

１２、其它专门项目的台帐。

第24条　矿井必备的水文地质图纸有：

１、矿井充水性图；

２、矿井涌水量与各种相关因素动态曲线图；

３、对中等型和复杂型矿井，尚需增加矿区（井）综合水文地质图、水文地质柱状图、水文地质剖面图、主要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井上下防治水系统图、断层两盘含水层对接补给关系图等。
４、极复杂型矿井还应增加某些专门性水文地质图，如区域水文地质图、岩溶图、矿区地下水化学图等。

图纸内容及要求见附录三。

第25条　新建矿井应按建井有关规定进行水文地质工作。应将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全部移交给生产单位，包括：

１、水文地质观测台帐和成果；

２、突水点卡片、记录和有关防治水的技术总结，以及注浆堵水记录和有关资料；

３、井筒及主要巷道水文地质实测剖面；

４、建井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成果；

５、供水水源的勘探成果和有关产资料。

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井，在移交生产时，应根据建井过程中所进行的水文地质补充勘探工作和搜集的资料，提出建井水文地质总结报告。

第六章　　采掘工作面的水害预测与防探水

第一节　　采掘工作面的水害预测

第26条　凡采掘工作面受水害影响的矿井，应开展水害因素分析和水害预测工作。其基本要求是：

一、每年初，根据年采掘接续计划，结合水文地质资料，全面分析水害因素，提出水害分析预测表及水害预测图。

二、在采掘过程中，对预测图、表要逐月进行检查，补充和修订。发现险情，应及时发出水害通知单，并报告调度室，通知可能受水害威胁地点的人员撤到安全地点。

第27条　采掘工作面年度水害预测资料，应纳入矿井灾害预防计划；有预测资料应按时报送矿总工程师及生产安全部门。预报内容和方式可参照附录四。

第二节　　采掘工作面的防探水

第28条　倾斜长壁综采工作面防顶板水

一、煤层顶板导水裂隙带范围内分布有含水层时，必须防探顶板水（冒落带、导水裂隙带高度计算见附录七）。

二、采前应编制探放水设计。先期探放水孔，一般从开切眼起，可按30、50、100的间距布置。往后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孔位应尽可能结合地质构造布设在疏水效果好的部位。
三、预计涌水量。当涌水量较大可能影响正常生产时，应布设防底板专门排水巷。

第29条  防探老空水

一、查明有无漏填、错填的积水老峒、老塘和废弃井巷。在采掘工程图上标明积水区及其最洼点的具体位置和积水外缘标高，并久推60米用红色圈出积水老空区的警戒线。

二以平面、剖面图确切反映积水区与采掘工作面的空间关系。对于缓倾斜、近水平复煤层或厚煤层分层回采的上覆采空区，应缓制小等高距的采空区底板等深线图，以表明积水区的构造和形状。要分析其主要的充水因素，预计可能的积水量和动水量。

三、掘进工作面进入积水警戒线后，必须超前探放水，并在距积水实际边界20 米处停止掘，进行打钻放水，在确证积水已被基本放净后，才允许继续掘进。

四、探放水钻孔必须具有孔口控水装置。探放磊范围老空水或工作面上方的老峒水时，应预计各放水孔的最大放水量，以供生产部门合理组织排、泄水使用。

五、探放老空积水时，要要定预防有害气体溢出伤人的专门措施。
第30条 防探底板水

一、当煤层底板以下赋存高水压岩溶或裂隙含水层（组）时，必须预防底板突水或岩溶泥石流涌出。采掘前，必须具备勘探或补充勘探资料，水文地质条件要基本清楚。

二、全面整理已有勘探、生产资料，分析研究含水层（组——的含水性特征和已采掘区的突水规律，并在采掘地质说明书中，对可能发生的水害及其预防措施提出建议。

三、编制隔水层或相对隔水层等厚线图（包括水文地质实际材料）。

四、预测有突水可能的危险区。

五、预计最大涌水量，并建议相应扩大排水能力。

六、底板隔水层厚度达不到安全开采要求时，原则上必须进行疏水降压开采。有条件时吼可采取在加强排水能力前提下的分区隔离开采。

七、在可能有岩溶泥石流突出的地段采掘时，应加强前兆观察和探放，如有异常，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第31条  防探断层水

一、应核准（包括补钻探明）断层产状、位置、分析断层带的富（导）水性，并在平面图、剖面图上确定断层与采掘工作面的空间几何关系。

二、井巷通过导水或可能导水断层前，必须超前探水。探水线（探水起点）至断层交面线的最小距离不得 于20米，水压大于20公斤力时应按比例增大。

三、当井巷通过（导）不为层时，要严防来压冒顶突水或迟到突水（突泥砂），并及时建议采掘部门采取相应的防水措施，如加强支护、砌碹、注浆封闭等。

四、对与强含水层连通的导水断层，必须按规定留设隔水防煤柱。采掘工作面接近断层煤柱前，要复查煤柱的可靠性。断层防隔水煤柱的留设方法，参见附录八。
第32条  开拓下山防探水

一、下山开拓前必须充分调查、分析研究下山所在的地段的地质构造和含水层的富水性；绘制开拓下山地段的预想水文地质剖面图。

二、下山顶、底板存在高压富含水层或充水构造的富水性及下山可能随的水压，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勘探钻孔，进行动态观测。

三、预计下山的最大涌水量。

四、在揭穿下山前方富含水层或强充水构造带时，应提出采取安全技术措施的建议如：疏放降压、预注浆等。

第33条  防冲积层（松散层）水

一、当含可采煤层的煤系岩层露头被冲积层，特别是被厚冲积层覆盖时，对第一开采水平以上受采动影响范围内的冲积层的层次、层厚，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岩尾特征、水位、水量、水质等情况，都要基本清楚，否则应进行补充勘探加以查明。

二、在冲积层底部无窝囊含水支的情况下，可按附录八的方法留设风化带防隔水煤（岩）柱。在冲积层底部有富含水层时，必须按水体下采煤有关要求解决。

三、在生产过程中，当发现煤系露头风化带深度或上覆冲积层厚度变动较大，需要提高或降低开采上限，缩小或扩大风化带防隔水煤（岩）柱时，都要按规定报批。

第34条  防钻孔水

一、为防止钻孔突水，应于年初对本年度采掘范围内所有穿越煤层顶、底板富含水层的钻孔，核查基封孔报告书或封孔资料，分析判定封孔质量。

二、对查出的封闭不良的钻孔，要建立台帐，并根据不同情况，在与采掘工作面相遇前，分别采取扫封孔、下下探水、留设隔水煤柱等措施。

第35条  走向长壁工作面防探顶板水

回采工作面顶板导水裂隙带范围内分布有含水层时，应做到以下各点：

一、采前要查明充水因素，提出防探顶板水的措施意见，并预计涌水量。

二、应特别注重提前做好下列地段或部位的探放水工作：

1.新井，新水平，新区的首采工作面。
2 .充水断层或向斜、背斜的扭曲部位。

3.地表水、老塘水、老峒水、老窑水对回采有可能充水的地段。

第36条  预防地表水灌入井下

一、为了防止地表水灌入井下造成灾害，应按如下要求进行业务监督：

1.所有井口必须高出当地历年最高洪水位。在季节性河床、山沟及河谷区，必须禁止开小井挖露头煤。

2.要核查第一水平的开采上限，保持防隔水煤柱的完整性，不准天煤柱内开凿峒室。

3.报废的井，要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充填封闭。

二、观测孔、注浆孔、电缆等与井下或含水层相通的钻孔，其孔口管必须高出当地最高洪水位。

三、对由于含水层疏放降压而引起的地面岩溶塌陷，要分别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地面水洪入。

注：水体下开采防突水要求详见有关“三下”采煤的规程。
第七章    矿井防治水工程中的水文地质工作

第一节  防隔水煤（岩）柱的留设

第37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留设防隔水煤（岩）柱：

1.煤层露头风化带；

2.含水、导水或与富含水层相接触的断层；

3.矿井水淹区；
4. 受保护的地表水体；

5.受保护的通水钻孔；

6.井田技术边界。

第38条  各类防隔水煤（岩）柱的留设，应编制专门设计并按规定报批，其尺寸大小和留设方法，参照附录八。

第二节       疏干或降压开采

第39条 煤层（组）顶板导水裂隙带范围内分布有窝囊含水层；或煤层底板以下赋存岩溶、裂隙富含水层，而“底板安全隔水厚度”不足的矿井，必须进行疏干或降压开采。

第40 条 被松散富含水层所覆盖、埋藏浅的缓倾斜煤层，需要进行疏干开采时，应进行专门水文地质勘探或补充勘探，查胆水文地质条件，并根据勘探成果选定疏干方法，制定疏干方案。

第41条 疏干开采半固结或较松散的含水第三系煤层时，采前应着重解决如下问题：

一、查明流砂层的埋藏分布条件，研究其相就及成因类型。
二、查暖流以砂层的富水性、水理性，预计涌水量和预测可疏干性，建立动态观测网，观测疏干速度和疏干半径。

三、在疏干开采试验中，应观测研究导水裂隙带高度、不砂分离方法、跑砂休止角、巷道开口时溃水溃砂的最小垂直距离、钻孔超前探放水安全距离等。

四、研究对溃水、溃砂引起地面塌陷的预测及处理方法。

第42条 煤层顶板冒落塌陷破坏范围内有石灰岩富含水层的矿井，采前要进行专门水文地质勘探和试验，并编制疏干、降压方案，选定疏干、降压方式和方法，综合评价疏干降压开采条件和技术经济合理性。

第43条 “底板安全隔水厚度”达不到安全要求，而受底板高压水威胁的矿井，在进行开采设计前，要有省煤炭工业厅（公司、局）批准的防治水方案作为依据。在所制定的防治水方案中，应重点查明或研究以下问题。

一、查明石灰岩厚度、岩性、水位、富水性在水平方身长垂直方向上的变化，岩溶发育分布规律，隔水层岩性、力学性质和厚度变化等情况。

二、查明补给水源和补给关系，交替运动条件吭原山地矿区暗河系统，丘陵平原矿区集中径流带，动态规律，水化学变化等情况。

三、圈定出可能突水危险区，预计最大涌水量。预计方法除通常采用的比拟法、解析法外，应尽可能采用数值法进行计算。

四、研究实施截流、堵源措施的可能性和具体部位。

五、选定疏干、降压方式方法，确定探放水或疏放水孔、井、巷的具体位置，研究有无联合疏干、降压的条件。

六、研究预测、预防和处理岩溶塌陷问题。

第44条 矿井（区）疏干或降压开采防治水方案，由矿务局审定并报省煤炭工业局（公司、厅）批准。其中，单项防治水工程设计，报矿务局审批，工程竣工后，由矿务局组织鉴定验收，并作出书面结论，存档备查。

第45条 在矿区疏干或降压开采过程中，应尽量采用数值法模拟技术，进行疏干水量和地下水流场变化的预测、预报。

第三节     排水恢复被淹井巷

第46条 恢复被淹井巷前，应提供突水淹井调查报告。其主要内容有：
一、突水淹井过程，突水点位置，突水时间，突水形式，水源分析，淹没速度涌水量变化等。

二、突水淹没范围，估算积水量。

三、预计排水中的涌水量。列清淹没前井巷各个部分的涌水量，推算突水点的最涌水量和稳定涌水量，预计恢复中各不同标高段的涌水量，并设计一条恢复过程中排水量曲线。

四、提供分析突水原因用的有关水文地质点（孔、井、泉）的动态资料和曲线，水文地质平面图、剖面图，矿井充水性图和水化学资料等。

第47条 矿井恢复时，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设专人在井下跟班定时测定涌水量和下降水面高程，严格做好记录。

二、观察恢复后井巷的冒顶、片帮、满面春风水等情况。

三、观察突水点的具体位置、开头涌水量和水温等，并作突水点素描。

四、定时对地面水文地质点（观测孔、井、泉）进行动态观测，并观察地面有无塌陷、裂缝现象等。

第48条  矿井恢复后，应全面整理淹没和恢复两个过程的图纸和资料，确定突水原因，提出避免重复事故的措施意见，并总结排水恢复中水文地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第四节      注浆堵水

第49条 井筒地面预注浆水文地质工作的要求：

一、当井筒预计穿过裂隙含水层较厚，或裂隙含水层虽薄而层次较多时，可选用在面预注浆。

二、在制定注浆方案前，应施工井筒检查钻，获取含水层的埋深、厚度、岩性及简易水文、抽（压）水试验、水质分析等资料。

三、注解剖学起始深度，应定在风化带以下较完整的岩层内。炷浆终止深度应水于井筒要穿过的最下部含水层的埋深，或超过井筒深度10～20米。
第50条 堵突水点注浆应做的水文地质工作如下：

一、圈定突水点位置，分析突水点附近的地质构造，查明降压漏斗形态，分析突水时水文观测孔和井、泉的动态变化，必要时需进行连通试验。

二、探明突水补给水源的充沛程度或来水含水层的富水性以及突水通道的大小等。

三、堵突水点注浆前要做连通试验和压（注）水试验；注解剖学前后要做好大井排水对比分析。

四、编制注浆堵水方案，由矿务局审查报省煤炭工业厅（公司、局）批准。

第51条 帷幕注浆的目的是人工改造水文地质条件，截断地下水流。因其工程量大，工期长，故此确定采用帷幕注浆方案之前，必须对帷幕截流进行可行性研究。

二、帷幕注浆方案经论证确定后，应查清在层层序，地质构造，边界条件，帷幕端点是否具备隔水层或闭合性断层及其隔水性能，在下水向矿井的渗流量，在下水充速、流向等水文地质条件。

三、编制帷幕注浆方案，由矿务局审查报省煤炭工业厅（公司、局）批准。

第五节       在面水防治

第52条 在矿区（井）在面防治水工程中，在测部门应提供所需水文地质资料，并协助主管部门编制整体方案和设计。矿区在面防治水应掌握的原则参照附录六。

第六节     酸性水防治

第53条 凡有酸性水的矿井，应查明酸性水的来源、水量、形成酸性水的主要因素，并定期取样进行水质分析，向有关单位提供资料及处理意见。酸性水的防治方法参见附录九。

第八章   其它水文地质工作

第一节     矿区补充供水

第54条 矿区在补充供水时，应注重以下原则：
一、生产矿井要注重排供结合，充分利用、保护在下水资源。在矿区补充供水时，可按不同水质和用途，分别进行供水。工业用水应道德考虑采用矿井水或在表水；生活饮用水应俦考虑在下不，并要做到合理开发，有条件时也可采用经过水质处理的矿井水。

二、水质必须满足生活、工业用水的标准。

三、寻找新水源在，应避开矿井疏水影响范围。

四、缺水矿区需降低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时，应取得当在卫生部门同意，但毒理学指标应符合规定要求。

五、水源在应定期采样进行监测，为预防水质污染提供资料。

矿区供水标准见附录十。

第二节     矿区环境水文地质

第55 条 由于矿区开发和工农业的现代化将引起环境水文地质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因而应注意开展老矿区环境水文地质调查研究和新矿区的环境水文地质预测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一、分析研究矿区排水疏干引起的地下水均衡性的变化。

二、掌握矿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质的污染状况，查明污染源及污染途径。

三、调查研究矿区地形、地貌、水系、空气等小区载自然环境的变化。

四、综合分析因环境水文地质改变而引起的生态平衡破坏，为研究掏矿区生态恶化或改善矿区生态提出措施和意见。
附          录

附录一       含水层富水性的等级标准

一、含水极丰富的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10L/sm。
二、含水丰富的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10～2L/sm。

三、含水中等的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2～0.1L/sm。

四、含水小的含水层，单位涌水量q＜0.1L/sm。

注：规程中所称富含水层，指含水量水丰富到极丰富的含水层。

附录二     突水点突水量的等级标准
一、小突水点：≤600m33/h。

二、中等突水点：＞60～600m33/h。

三、大突水点：＞600～1800m3/h。

四、特大突水点：≥1800m3/h。

附录三     图纸内容及要求

一、矿井充水性图

矿井充水性图是综合记录井下实测水文地质资料的图纸，是分析矿井充水规律，开展水害预测、制定防治水措施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矿井水文地质工作的必备图纸，一般采用采掘工程平面图作底图进行编制，比例尺为1/2000～1/5000，主要内容有：

1、各种类型的出（突）水点要统一编号，并注明出水日期、涌水量、水位（水压）、水温及涌水特征。

2、古井、废弃井巷、老塘、老峒、矸石窝等的积水范围和积水量。

3、井下水闸门、水闸墙、放水孔、防水煤柱、泵房、水仓、水泵台数及能力。
4、井下输水路线。

5、井下涌水量观测站（点）的位置。

6、其它。

矿井充水性图应随采掘工程的进展定期补充填绘。水文地质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的矿井，每3～6个月补绘一次；水文地质简单型和中等型的矿井，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二、矿井涌水量与各种相关因素历时曲线是综合反映矿井充水变化规律，预测矿井涌水趋势的图纸，各矿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相关因素绘制以下几种关系曲线图。

1、矿井涌水量与降水量、地下水位曲线图。

2、矿井涌水量与单位走向开拓长度、单位采空面积关系曲线图。

3、矿井涌水量与地表水充量或水位关系曲线图。

4、矿井涌水量随开采深度变化曲线图。

三、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

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是反映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的图纸之一。也是进行防治水工作的主要参考依据。综合水文地质图一般在井田地形地质图的基础上编制，比例尺为1/20001/10000。主要内容有：

1、基岩含水层露头（包括岩溶）及冲积层底部含水层（流砂、砂砾、红礓层等）的平面分布状况。

2、地表水体，水文观测站，井、泉分布位置及陷落柱范围。

3、水文地质钻孔及其抽水试验成果。

4、基岩等高线（适用于隐伏煤田）。

5、已开采井田井下主干巷道、矿井回采范围及井下突水点资料。

6、含水层等水位（压）线。

7、老窑、小煤矿位置及开采范围和涌水情况。

8、有条件时，划分水文地质单位元，进行水文地质分区。

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每3～5年补充修改一次。

四、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

矿井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是反映含水层、隔水层及煤层之间的组合关系和含水层层数、厚度及]富水性的图纸。一般采用相应比例尺随同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一道编制。主要内容有：

1、含水层时代名称、厚度、岩性、岩溶发育情况。

2、各含水层水文地质试验参数。

3、保含水层的水质类型。

五、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

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主要是反映含水层、隔水层、褶曲、断裂构造等和煤层之间的空间关系。主要内容有：

1、含水层岩性、厚度、埋藏深度、岩溶裂隙发育深度。

2、水文地质孔、观测孔及其试验参数和观测资料。

3、地表水体及其水位。

4、主要井巷位置。

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一般以走向、倾向有代表性的地质剖面为基础。。

六、矿井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

等水痊（压）线图主要反映地下水的流场特征。水文地质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的矿井，对主要含水层（组）应坚持定期绘制，以对照分析矿井疏干动态。比例尺为1/2000～1/10000。主要内容有：

1、含水层、煤层露头线，主要断层线。
2、水文地质孔、观测孔、井、泉的地面标高，孔（井、泉）口标高和地下水位（压）标高。

3、河、渠、山塘、水库、塌陷积水区等地表水体观测站的位置、地面标高和同期水面标高。

4、矿井井口位置、开拓范围和公路、铁路交通干线。

5、绘制地下水等水位（压）线，表示地下水流向，

6、绘制可采煤层底板下隔水层等厚线（当受开采影响的主含水层在可采煤层底板下时）。

7、井下涌水、突水点位置及涌水量。

七、区域水文地质图：

区域水文地质图一般在1/1000～1/10000区域地质图的基础上经过区域水文地质调查之后编制。成图的同时，尚需写出编图说明收书。矿井水文地质复杂型和极复杂型矿井，应认真加以编制。主要内容有；

1、地表水系、分水岭界线、地貌单元划分。

2、主要含水层露头，松散层等厚线。

3、地下水天然出露点及揭露点。

4、岩溶形态及构造破碎带。

5、水文地质钻孔及其抽水试验成果。

6、地下水等水位线，地下水流向。

7、划分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区。

8、划分不同水文地质单元，进行水文地质分区。

9、附相应比例尺的区域综合水文地质柱状图、区域水文地质剖面图。

八、矿区岩溶图：

岩溶特别发育的故区，应根据调查和勘探的实际资料编制矿区岩溶图，为研究岩溶发育分布规律和矿井岩溶水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岩溶图的形式可根据具体情况编制成岩溶分布平面图、岩溶实测剖面图或展开图等。

1、岩溶分面平面图可在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的基础上填绘岩溶地貌、汇水封闭洼地、落水洞、地下暗河的进出水口、天窗、地下水的天然出露点及人工出露点、岩溶塌陷区、地面水和地下水的分水岭等。
2、岩溶实测剖面图或展开图，根据对溶洞或河的实际测绘资料编制。

附录四   采气曲作面水害分析预报表和预测图模式

一、采掘工作面水害分析预测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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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害类型指地表水、冲积层（流砂、砂砾）水、石灰岩（岩溶）水、顶板砂岩水、底板水、断层水、老空水、钻孔水等。
二、水害预测图

在矿井采掘工程图（月报图）上，按预报表上的项目，在可能发生水害的部位，用红颜色标上水害类型符号。

符号图例如附图4-1。

附录五      “安全隔水厚度”和“突水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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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安全隔水厚度（m）；

      L----采掘工作面底板最大宽度（m）；

      r----隔水层岩石的容重（t/m3）;

      KP---隔水层岩石的抗张强度（t/m3）;
      H----隔水层底板承受的水头压力（tf/cm2）。
附图4—1（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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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ｓ-----突水系数〔kgf/(cm2.m)〕;

            P-------隔水层承受的水压（kgf/cm2）;

            M-------底板隔水厚度（m）；

            CP------采矿对底板隔以的扰动破坏厚度（m）。

按式（1）计算，如底板隔水层实际厚度小于计算值时，就是不安全的。按式（2）计算，就全国实际资料看，底板受构造破坏块段突水系数一般不大于0.6，正常块段不大于1.5。

附录六         矿区地面防治水措施和原则

一、山地矿区地面防治水措施和原则：

1、凡雨季地面水向井下严重渗透的自然沟，汛期对矿井安全构成威胁时，应在漏水段内修建人工河床。如无条件修建者，可利用井下浅部巷道截排。
2、南方高原山地煤矿为削减暴雨时井下高峰涌水量，保证矿井安全，可利用地势，开凿截水平峒，截断向岩溶暗河灌的河流。
3、在河谷下，当煤层顶底板坚硬，采后沿走向造成塌陷沟（坑），无条件充填或修筑人工河床时，应在塌陷沟上游外围挖截水沟，在沟谷处修渡槽。地形有利时，可进行沟河改道。

4、存在泥石流灾害的煤矿，要以预防为主，治山治坡，植树植草。工业场区和生活区应避开泥石流，必要时应修建栏截坝和疏导工程。在易发生滑坡和塌方处上游，应修建排水截流设施，下部修筑挡土墙。

二、平原故区地面防治水措施和原则：

1、凡汛期受河流泛滥威胁的矿区，在无条件提高河流行洪标准或进行河流改道时，其矿井井口、工业广场、生活区周围修筑堤防。

2、矿井安全受内涝威胁的矿区，应按河网化方式，开挖行洪排涝渠系统，修建防洪排涝泵站，排队内涝积水。在向井下溃水危险的塌陷坑，应填夯实或围堤设泵排水。

3、对不符合水体下顶水采煤条件的工作面，必须排除积水方可开采，或采取其它有效措施。
4、经查明河流或其它地表水体直接或间接成为矿井充水来源，对矿井涌水和安全开采有严重影响者，应采取截流防渗或井下浅截浅排措施。

三、山前或低山丘陵矿区地面防治水措施和原则：

1、地处山前平原受洪水威胁的矿区，为减轻山洪侵袭，有条件者可在山区修建小型水库；在山地开挖鱼鳞坑，植树造林，延缓山洪汇集时间；在山坡下开挖迎山截洪沟，消除山洪直冲矿区的危险。

2、地处低山丘陵受洪水威胁的矿区，除与山前矿区相同地采取延缓山洪汇集的措施外，尚应在开采区外围开挖环形排（防）洪道，构筑防洪圈，包围矿区截泄山洪，使山洪不流入矿区或集中通过矿区。

3、山前及低山丘陵矿区内部，要充分利用地形，修建排洪渠道系统，导流疏水。对井下安全生产有影响而又无条件自然泄水的塌陷区域积水洼地，段设抽水站排水。漏水的河流、渠道、塌陷坑，汛前都要完成防渗透堵漏或填坑改道工程。如区域主干河有可能向矿区支河或防（排）洪渠道倒灌，严重威胁矿区安全时，应在支河（渠）出口处，建闸设站抽水排涝。

4、有严重岩溶塌陷的南方丘陵平原矿区河流，应根据当地条件修建人工河床、渡槽或进行河流改道。塌陷洞要填实，岩溶露头区可充填封闭或沿坡开挖截水沟。

附录七      冒落带与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的经验公式（见表2）

                                                      表2

	煤
层

倾
角
	岩石

抗压

强度

Kgf/cm2
	岩石名称
	顶板

管理
方法
	冒落带最大高度
（m）
	导水裂隙带（包括
冒落带最大高度）

	0
～
54
度
	400
至

600
	辉绿岩、石灰岩、硅
质石英岩、砾岩、砂
砾岩砂质页岩等
	全部
陷落
	H=（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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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至

400
	砂质页岩、泥质砂岩
页岩等
	全部
陷落
	H=（3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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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风化岩石、页岩、泥
质砂岩、粘土岩、第
四系和第三系松散层等
	全部

陷落
	H=（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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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85
度
	400～600
	辉绿岩、石灰岩、硅
质石英岩、砾岩、砂
砾岩砂质页岩等
	全部

陷落
	
	
[image: image8.wmf]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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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砂质页岩、泥质砂岩
页岩、粘土岩、风化
岩石、第三系和第四
系松散层等
	全部

陷落
	H=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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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M—累计采厚（m）；n---煤分层层数；m----煤层厚度（m）；h---采煤工作面小阶段垂高（m）。
2、冒落带、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对于缓倾斜和倾斜煤层，系指从煤层顶面算起的法向高度；对于急倾斜煤层系指从开采上限首起的垂向高度。

3、岩石抗压强度为饱和单轴极限强度。

附录入      各类防隔水煤（岩）柱的留设

一、煤层露头防隔水煤（岩）柱的留设，按以下公式计算：

1、煤层露头无覆盖或被粘微透水松散层覆盖时：

H防=H冒+
H保

2、煤层露头被松散富含水层覆盖时（见附图8-1）；

H防=H裂+H保

根据上两式计算的值，不得小于20米。式中（H冒）、裂高（H裂）的计算参照附录七。

式中   H防-----防水煤（岩）柱高度（m）

       H冒-----采报冒落带高度（m）；

       H裂-----垂直煤层的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m）；

       H保-----保护层厚度（m）；

         a------煤层倾角（°）。
二、含水或导水断层防隔水煤柱的留设（附图8—2）可参照以下经验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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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P

LKM

KP

=

      ≮20m
式中：    L----煤柱留设的宽度（m）

          K----安全系 （一般取2—5）；

          M-----煤层厚度或采高（m）；

          P-----水头压力（kgf/cm2）；

          KP----煤的抗张强度（kgf/cm2）。

三、煤层与强含水层或导水断层接触，并局部被覆盖时（附图8—3），防水煤柱的留设：

（图）

1、当含水层顶面高于最高导水裂隙带上限时，防水煤柱可按附图8—3a、b留设。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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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裂隙带上限高于断层上盘含水层时，防水煤柱按附图8-3c留设。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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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式中：

L-----防隔水煤柱宽度（m）,L1、L2、L3为分段宽度；

H裂-----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m）；

θ----断层倾角（°）；
δ----岩层塌陷角（°）；

M-----断层上盘含水层层面高也下盘煤层底板的高度（m）；

H安----导水裂隙带至含水层间防水岩柱的厚度（m）。

H安值应根据矿井实际观测资料来确定，即通过总结本矿区在断层附近开采时发生突水和安全开采的地质、水文地质资料，计算其水压（kgf/cm2）与了水煤（岩）在厚度（m）的比值（v=P/M）,并将各点之值标到以V=P/M为横轴，以埋藏深度Ｈ０（m）为纵轴的坐标纸上，找出Ｖ值的安全临界线（附图８—4）。
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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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Ｐ----防水煤柱所承受的静水压力。
                         Ｖ---突水系数；

                         10---保护带厚度（一般取胜10m）.

本矿区如无实际突水系数，可参考其它矿区资料，但选取用时必须综合考虑隔水层的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巷道跨度或工作面的空顶距、采煤方法和顶板管理方法等一系列因素。

一些矿区的突水系数经验值如表3所示。
	矿区名称
	峰  峰
	焦  作
	淄  博
	井  陉

	突水系数（v）
〔kgf/(cm2·m〕
	0.66～0.76
	0.6～1.00
	0.6～1.40
	0.6～1.50


四、在煤层位于含水层上方（图书馆8---5）,断层又导水的情况下，防隔水煤柱的留设原则，主要应考虑两个方向上的压力。

当考虑底部压力时，应使煤层底板到断层面之间的最小距离（垂距），大于安全煤柱的高度（H安）的计算值，并不得小于20m。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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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a-----断层倾角（°）。
其余同前。

当考虑断层水在顺煤层方向上的压力时，按附录八之二计算煤柱宽度。

根据以上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取用较大的数字，但仍不得小于是20m。

如果断层不导水，防水煤柱的留设，使（在垂直于断层走向的剖面上）含水层顶面与断层面交点至煤层底板间的最小距离，大于安全煤柱的高度H安时即可（附图8-6）,但仍不得小于20m。

（图）

五、在水淹区或老窑积水区下采掘时，隔水煤（岩）柱的留设：

1、巷道在水淹区下或老窑积水区下掘进时，巷道与水体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巷疲乏高度的10倍。

2、在水淹区下或老窑积水区下同一煤层中进行开采时，若水淹区或老窑咱们水区的界线已基本查明，隔水煤柱的尺寸应按附录八之二的规定留设。

3、在水淹区下或老窑积水区下的煤层中进行回采时，隔水煤柱的尺寸，不得小于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与保护带高度之和。

六、保护地表水体煤柱的留设，可参照有关“三下”开采的规程执行。

七、保护通水钻孔防水煤柱的留设：

根据钻孔测斜资料换算钻孔见煤点坐标，按了八之二的办法留设。如无测斜资料，必须考虑钻孔可能偏斜的误差。

八、相邻矿（井）人为边界防隔水煤柱的留设：

1、水文地质简单型到中等型的矿井，可采垂直法留设，但总宽度不得小于40m。

2、水文地质复杂型到极复杂型的矿井，应根据煤层赋存条件、地质构造、静水压力、开采上覆岩层移动角、导水裂隙带高度等因素确定。
1）多煤层开采，当上、下两层煤的层间距小于下层煤开采伯的导水裂隙高度时，下层煤的边界防隔水煤柱，应根据最上一层煤的岩层移动角和煤层间距向下推算（见图8—7a）。

2）当上、下两层煤之间的垂距大于下煤层开采后的导水裂隙带高度时，上、下煤层的防隔水煤柱，可分别留设（见图书馆8—7b）。

图中：Ｈ――导水裂隙带上限；
Ｈ１、Ｈ２――分别为上、下煤层底板以上的静水位高度；

γ---上山岩层移动角；

β――下山岩层移动角；

Ｌ１岩、Ｌ２岩――分另为导水裂隙带上限岩柱宽度；

Ｌ１、Ｌ２――分别为下、下煤层的煤柱宽度。

导水裂隙带上限岩柱宽度Ｌ岩的计算，可采用以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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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Ｖ――水压与岩柱宽度的比值，可取１。

九、以为民层为界的井田，其边界了防隔水柱可参照断层煤柱留设，但必须考虑井田另一侧煤层的情况，以不破坏另一侧所留煤（岩）柱为原则（除参照断层煤柱的留设外，尚可参考附图８－８所示的例图）。

（图）
附录九　　　酸性水的防治方法

一、酸性水主要来自浅部煤层时，可先采深部，所采浅部，如酸性水主要来自老采区，则可留设隔水煤柱。

二、酸性水主要来自大气降水和地表水的渗入时，则应留足浅部隔水煤柱。

三、通过实验证明，不同水源混合可形成酸性水时，则应按不同水源分别排水。

四、拦截酸性水，避免迂回循环，防止灌入深部水平。

五、用生石灰等中和酸性水。

六、稀释酸性水，即时利用井下非酸性水冲淡酸性水。但应注意防止混合后使总含酸量增高。

附录十　　　矿区供水标准

一、矿区厂、矿生产、生活用水量指标（见表４）。

二、矿区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见图５略）。

三、矿井洗煤厂消防用水量标准（见表６）。

表4

	项　　　　　　　　目
	计算单位
	备　　注

	
	
	

	矿井生产、生活用水

　　　　　大型矿井

　　　　　中型矿井

　　　　　小型矿井　　
	每生产1t煤

每生产1t煤

每生产1t煤
	不包括水砂

充填及防火

注浆用水

	水砂充填用水
	每生产1t煤
	循环供水

	防水注浆用水
	每生产1t煤
	直流供水

	水采矿井生产、生活用水

水采矿井生产补充用水

有洗选厂浮选车间

有脱水系统无浮选车间

洗选厂生产、生活用水

洗选厂洗煤补充用水

矿区机电修修配厂生产、生产用水
	每生产1t煤

每生产1t煤

每生产1t煤

每洗1t煤

每洗1t煤

按矿区规模

１０４t/d
	不包括选煤

补用水


注：１、表中均为工业场地内的用水指标，不包括工人村居住区用水。
２、未预见的用水量，可按总水量的10～20%.

注：1、第一分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大部，山西，陕西偏北的一小部分，宁夏偏东的一部分。
2、第二分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大部，甘肃，宁夏，辽宁南部，河南北部，青海偏东和江苏偏北的一小部分。
3、第三分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大部，福建北部，湖南，湖北东部，河南南部。

4、第四分区包括：广东，台湾，广西大部，福建，云南南部。

5、第五分区包括：贵州，四川，云南大部，湖南，湖北醅，陕西和甘肃在秦岭以南地区，广西偏北的一小部分。

四、矿区机电修配厂消防用水标准（见表达式7）.

五、矿区生活饮用水标准（见表8）。

六、矿区工业用水水质标准（见表9）。

表6
	类  型
	生产能力
（104t）
	消防用水量（L/s）
	备   注

	
	
	矿井
	水采矿、洗选厂
	

	小型
中型

大型
	9－12
30－45

60

90－240

300
	20
20

30

30

45
	20
20

30
	一次火灾延续时间按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


表7

	服务的矿区规模

（104/a）
	消防用水
（L/s）
	备     注

	小于100
100－300

300－500

500－800

800－1200
	20
20

25

25

30
	一次火灾延续时间，按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


表8

	项          目
	标           准

	1.感官性状指标

1）色

2)浑浊度（度）

3）臭和味

4）内眼可见物

2.化学指标

5）pH值

6）总硬度（德国制）
7）铁
8）锰
9）铜
10）锌
11）挥发酚类
12）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3.毒理学指标

13）氟化物
14）氰化物
15）砷

16）硒

17）汞

18）镉

19）铬（六价）

20）铅

4.细菌学指标

21）细菌总数

22）大肠菌

23）游离性余氯
	色度不超过15,并不得呈现其它异物

不超过5

不得有异臭、异味

不得含有

6.5－8.5

不超过25

不超过0.3mg/l
不超过0.1mg/l

不超过1.0mg/l

不超过1.0mg/l

不超过0.002mg/l

不超过0.3mg/l

不超过1.0mg/l，适用于浓度0.5－1.0 mg/l
不超过0.5mg/l

不超过0.04mg/l

不超过0.01mg/l

不超过0.001mg/l

不超过0.01mg/l

不超过0.05mg/l

不超过0.01mg/l

不超过100个mg/ml

不超过3个mg/l水

在接触30分钟后不低于0.3mg/L、集中式供水除出厂水应符合上述要求外管网末稍不低于0.05mg/l


表9

	项                    目
	标        准

	1.锅炉用水

（火管锅炉5－15大气压）

1）总碱度

2）总硬度（德国度）

3）溶解氧（mg/l）
4）游离CO2(mg/l)

5）石油（煤油、汽油）(mg/l)

6）pH值

2.空气压缩机冷却用水

1）PH值

2）浑浊度（mg/l）
3）暂时硬度（mg/l）
4)含油量（mg/l）
5）有机物含量（mg/l）
6）水温（度）

3、洗煤用水

1）悬浮物含量（mg/l）
2）悬浮物粒度(mm)

3）pH值
4）总硬度（mg当量/l）

4、井下洒水用水

1）悬浮物含量（mg/l）
2）悬浮物粒度(mm)

3)pH值

4）大肠菌指数
	400－1000

20

1

0

10

不低于6.5

不代于6.5

100－150

一般不大于12

5

25

不超过10－25

清水不超过400,循环水不超过100

洒水除尘不大于0.3,其余不超过0.7

6－9

10

湿式凿岩不超过50,一般洒水不超过200
不大于0.3
6－9

不超过3个/L


七、地下水侵蚀性强弱划分表

	            含    量

水    型
	侵蚀性CO2(mg/L)


	SO4（mg/L）

	无侵蚀性水

弱侵蚀性水

强侵蚀性水
	﹤5
5～１０
﹥１０
	﹤２５０
２５０～８００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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